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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修生

接續選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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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教學支援老師認定能聽、

能說、能讀且適合跳級學習者 接續冊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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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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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、印、泰 測驗評估

考量適性教學，

請依照下列原則：

115
學年度

新住民語文

115學年度新住民語⽂課程接續之前學年度各語別年級開班，以提供舊⽣續讀及⿎勵新⽣選修。
學校為了解學生的語⽂程度，可透過「語⽂課程級別評估」，安排適切教材，以落實因材施教及適性教學。

步驟1. 調查選課

發放新生選課調查表

不普查 依據注意事項第4點、
第6點，請學校以班級通
知單周知舊生家⻑改選

相關資訊；舊⽣如欲改

選語別，請學校提供轉

換語別申請服務，並於6
⽉初前完成舊⽣改選調

查作業。

國
小
新
生
、
國
中
新
生

調查表回收

於新住民⼦女教育資訊網

執  行  單  位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回收七語選課調查表  (學校存查，免上傳 )

越 印 泰 緬 柬 馬 菲

步驟2. 選修冊別

新住民語⽂課程級別評估流程

初次選修：之前未曾選讀過新住民語

曾經選修： 請確認國小一⾄六年級⽣是否曾選讀過新住⺠語、

國中新生於國⼩是否曾選讀過新住⺠語

線上填寫 ( 步驟說明 )

單筆新增/批次匯入

確認後提交選課調查表

備
註

新修生 初次選習 能聽、能說、能讀 第一冊

參加語文程度

級別評估
第五冊

第七冊

第九冊

第十⼀冊

專家評估緬、柬、馬、菲

續修生 → 二年級以上延續選修者
復修生 → 曾停修後又接續選修者

釋
義

步驟3. 編班排課

國小：

國中：
不同冊別不同班

不同年段不同班

排課時間可調整為假日、寒暑假等

正式課程以外的時間

依據「新住民語⽂選修課程應注意

事項」，開排課請參酌下列實施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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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詳細內容於背面說明 -



收回七語選課調查表並進行統計

(調查表由學校留存備查、不上傳)

115年03月 編制

步驟1. 調查選課

以國中小新⽣為對象，發放新⽣選課調查表。

一、發放新⽣選課調查表(國中、國⼩)

【註】舊生不普查，如有舊⽣欲改選語別，由學校提供轉換語別

申請服務。

二、調查表收回

1.

2.

初次選修七語各語別以 第一冊 為原則

 一、國⼩新⽣ (⼀年級)

1.

步驟2. 選修冊別
(依新學年度年級)

2. 學生能聽說讀該語言者，初次選修越/印/泰，便可進行優位級
別評估(以下簡稱符合優位評估者)，經評定後可修讀 第三冊，
或維持選修 第一冊。

續修生：一年級已選讀同語別之學生，續修第三冊 教材

 二、國⼩⼆年級

1.

2. 新修生：新選修新住⺠語之學⽣
( 1) 一般身分者：以第一冊為原則
(2) 符合優位評估者：經評定後適用 第三冊

續修生：一二年級已選讀同語別之學生，續修 第五冊

 三、國小三年級

1.

2.

新修生：新選修新住⺠語之學⽣

( 1) 一般身分者：以第一冊為原則
(2) 符合優位評估者：經評定後適用第三冊、第五冊

復修生：曾選修過一年新住民語的學生，接續選讀 第三冊

3.

請依規定時間登入新住民⼦女教育資訊網進⾏線上填報及開課

申請

越 印 泰 緬 柬 馬 菲

續修生：一二三年級已選讀同語別之學生，續修第七冊

 四、國小四年級

1.

2.

新修生：新選修新住⺠語之學⽣

( 1) 一般身分者：以第一冊為原則
(2) 符合優位評估者：經評定後適用第三冊、第五冊、第七冊

復修生：曾選修過一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三冊
               曾選修過二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五冊

3.

續修生：一二三四年級已選讀同語別之學生，續修 第九冊

 五、國小五年級

1.

2.

新修生：新選修新住⺠語之學⽣

( 1) 一般身分者：以第一冊為原則
(2) 符合優位評估者：經評定後適用第三冊、第五冊、第七
冊、第九冊

復修生：曾選修過一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三冊
               曾選修過二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五冊
                曾選修過三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七冊

3.

續修生：一二三四五年級已選讀同語別之學生，續修 第十⼀冊

 六、國小六年級

1.

2.

新修生：新選修新住⺠語之學⽣

( 1) 一般身分者：以第一冊為原則
(2) 符合優位評估者：經評定後適用第三冊、第五冊、第七
冊、第九冊、第十⼀冊

復修生：曾選修過一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三冊
               曾選修過二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五冊
                曾選修過三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七冊
               曾選修過四年者，接續選讀 第九冊

3.

初次選修七語各語別以 第一冊 為原則

 七、國中新生 (七年級)

1.

2.

新修生：新選修新住⺠語之學⽣

( 1) 一般身分者：以第一冊為原則
(2) 符合優位評估者：經評定後適用第三冊、第五冊、第七
冊、第九冊、第十⼀冊

復修生：國⼩曾選讀新住⺠語的學⽣，接續選讀。

3.

續修生：國中七年級年已選讀同語別之學生，續修 第三冊

 八、國中八年級

1.

2.

新修生：新選修新住⺠語之學⽣

( 1) 一般身分者：以第一冊為原則
(2) 符合優位評估者：經評定後適用第三冊、第五冊、第七
冊、第九冊、第十⼀冊

復修生：國⼩曾選讀新住⺠語的學⽣，接續選讀。

3.

續修生：國中七八年級已選讀同語別之學生，續修 第五冊

 九、國中九年級

1.

2.

新修生：新選修新住⺠語之學⽣

( 1) 一般身分者：以第一冊為原則
(2) 符合優位評估者：經評定後適用第三冊、第五冊、第七
冊、第九冊、第十⼀冊

復修生：國⼩曾選讀新住⺠語的學⽣，接續選讀。

3.

步驟3. 編班排課
依據新住民語文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，開排課以同年段實施為原

則，另考量因材施教與適性教學，請依照兩不原則：

不同冊別不同班 不同年段不同班

同年段

1-2年級 3-4年級 5-6年級 7-9年級

經優位評定之冊別可先評估採年段開課

排課有困難時始單獨於年級開課(優位增班)

年級開課：

同年段優位分班者可併班排課(自然增班)
例：一年級第三冊優位分班者併入二年級第三冊班級

年段開課：

第一冊班級(自然增班)：年級開課、年段開課(一、⼆年級併班)

 一、國⼩⼀年⾄國⼩⼆年級

1.

2. 第三冊班級(自然增班、優位增班)：年級開課、年段開課(一、
⼆年級併班)

 二、國⼩三⾄國⼩六年級

第一冊班級(⾃然增班)1.

2. 第三冊班級(自然增班、優位增班)

第五冊班級(自然增班、優位增班)  → 國小三、四年級3.

4.第七冊班級(自然增班、優位增班) → 國小四、五年級

第九冊班級(自然增班、優位增班) → 國小五年級5.

6.第十一冊班級(自然增班、優位增班) → 國小六年級

國中七至九年級：排課可於正式課程以外的時間實施，如假⽇、

寒暑假

三、國中

新住民⼦女教育資訊網 國民中⼩學開設新住⺠語⽂

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


